
附件2
关于**企业办理用电的承诺书
营口自贸片区管委会、国网西市区供电分公司：
我公司拟于营口自贸片区XXX项目，法人代表XXX。该项目规划选址位于XXX，用地面积XXX平方米，四至范围及坐标见附图，土地规划用途为XXX用地。目前我公司已与营口自贸片区管委会签订项目协议，目前正在推进项目用地挂牌出让前期工作，预计    年     月左右可完成土地登记。
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及运营，我公司已正式申请通过“以函代证”的方式办理用电申请，并做如下承诺：
1.在申请用电项目验收送电前，我公司负责主动向国网西市区供电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，否则贵公司可不予开展验收送电等后续工作。
2.如因我公司所应提供的项目用地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无法按时补交或申请容量核定错误需重新报装，所产生的所有用电投资，以及因客户接入引起的配套电网投资及相关用电问题由我公司承担，与营口片区管委会及国网营口市西市区供电分公司无关。
3.我公司了解并同意授权营口自贸片区管委会、国网西市区供电分公司，通过“ 一网通办”政务平台，获取我公司户名、地址、联系方式、营业执照等信息及证照信息，用于办理获取电力的相关事宜。
法人代表签字：
项目单位公章：

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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